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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本募投项目”）：临汾市

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本募投项目终止后，相关募集资金将继

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待公司投资新的项目或需要资金支付时再行申

请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公司将尽快、科学地选择新的投资项

目，并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

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12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0,25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03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23,307.5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

用共计人民币10,518.2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112,789.30万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1年12月27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21）010009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根据《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宜宾市翠屏区天柏污水处理厂（三

期）建设项目 
17,928.37 17,928.37 

2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生产线升级项目 8,678.82 8,678.82 

3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4,064.50 4,064.50 

4 营销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4,871.48 4,871.48 

5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27,000.00 

合计 62,543.17 62,543.17 

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2022年5月5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26,551.76万元投入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天井

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特许经营项目，使用超募资金11,153.41万元投入临汾市龙

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 

公司于2022年9月2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22年10月10日召开了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

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人民币13,039.85万元（含利息

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继续投入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井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特许经营项目。 

公司于2023年9月1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于2023年9月28日召开了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宜宾市翠屏区天柏污水处理厂

（三期）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5,511.36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



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及“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天井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特许经营项目”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13,379.86万元变更用途，用于投资新项目，

其中，14,000万元投资建设新项目“文山州广南县乡镇污水处理厂及供排水管网设施建设

项目”，剩余部分4,891.22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为准）投资建设新项目“赫章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于2024年1月5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

投项目之“研发中心升级改造建设项目”、“营销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及“宜宾

市翠屏区天柏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4,459.07万元（具

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同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于2024年5月9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环保装备

智能制造生产线升级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3,313.53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

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2、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金

额 

已使用募

集资金金

额 

未使用

募集资

金金额 

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1 

宜宾市翠屏区天柏

污水处理厂（三

期）建设项目 

17,928.37 12,672.76 12,672.76 - 20.73 

2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

生产线升级项目 
8,678.82 8,678.82 3,877.50 1,768.031 3,313.53 

3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

建设项目 
4,064.50 4,064.50 1,580.56 - 2,618.07 

4 
营销中心及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 
4,871.48 4,871.48 3,149.19 - 1,866.71 

5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27,000.00 27,089.50 - 0.00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金

额 

已使用募

集资金金

额 

未使用

募集资

金金额 

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6 

大理经济技术开发

区天井片区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工

程特许经营项目 

84,585.74 26,551.76 25,328.84 1,408.40 - 

7 

临汾市龙祠水源净

水厂改扩建工程

PPP项目 

37,890.28 11,153.41 54.28 11,319.54 - 

8 

文山州广南县乡镇

污水处理厂及供排

水管网设施建设项

目 

45,000.00 14,000.00 10,822.42 3,233.23 - 

9 
赫章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38,508.21 4,979.55 120.90 4,870.19 - 

10 超募资金 - - - 43.08 - 

合计 268,527.40 113,972.28 84,695.95 22,642.47 7,819.05 

注：1、截至2024年5月31日，环保装备智能制造生产线升级项目已结项，未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1,768.03万元为未到质保期及未到付款条件暂未支付金额； 

2、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包括利息收入及理财投资收益并扣除手续费等，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合计包含募集资金净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包含利息收入； 

3、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7,819.05万元变更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原因 

（一）拟终止本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为“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汾清源净水有限公司，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

年6月30日。本募投项目总投资37,890.28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11,153.41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募投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54.39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二）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 

自2023年起，根据国家相关政策，PPP项目进行全面核查整改，其中临汾市

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属于2023年2月前已完成招标采购但未开工

的类别，根据政府分类整改方案，本募投项目不再采用PPP模式实施。2024年6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途 

已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项目投资进

度 

1 
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

程PPP项目 

项目前期

费用 
54.39 0.49% 

合计 54.39 0.49% 



月，项目实施公司临汾清源净水有限公司收到临汾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临汾

市人民政府依法授权的本募投项目之实施机构）出具的《临汾市市政公用服务

中心关于终止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的函》，决定本募投项

目不再采用PPP模式实施，终止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合同。 

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变化，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无法按

原计划顺利开展实施。为了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本着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的原则，公司拟终止本募投项目“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

的后续投资建设。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 

本募投项目终止后，相关募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待

公司投资新的项目或需要资金支付时再行申请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

程序。公司将尽快、科学地选择新的投资项目，并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募投项目终止后，除前期已投入本募投项目的募投资金54.39万元外，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尚有11,352.68万元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此外，公司还

将与本募投项目所在地各方进行协商，尽可能减少本募投项目终止带来的不利

影响，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是公司结合当前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及公司整体

经营发展布局等客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调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科学

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

效，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剩余募

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 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拟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临汾市龙祠水

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PPP项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

实际经营情况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事项后续

具体工作。 

（二） 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

做出的合理决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相关事项。 

（三）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

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终止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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